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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宜蘭大學 函
地址：260007 宜蘭市神農路1段1號

聯絡人：李孟倢

電話：(03)935-7400　分機：7101

電子郵件：mcli@niu.edu.tw

受文者：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宜大教發字第111100041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徵件簡章、徵件申請表 (A095X0000Q_1111000419_doc1_Attach1.pdf、

A095X0000Q_1111000419_doc1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111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東部區域基地跨校教師社

群」徵件簡章，敬請惠予公告並鼓勵貴校教師踴躍申

請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教育部111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區域基地計畫」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期望透過區域基地模式，鼓勵各校教師組成跨校

教師社群，透過更廣泛與多元的交流，提升教師教學研究

能量，進一步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。

三、徵件說明：

(一)申請方式：於111年3月4日星期五中午12：00前，寄送申

請表Word檔至mcli@niu.edu.tw，並於主旨註明「申請東

區跨校教師社群」。

(二)社群組成：每位教師以參加1個社群為限，至少1位曾獲

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或以教學實務升等成功，至少1位為

宜蘭縣、花蓮縣、台東縣大專院校教師，至少來自2所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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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學校。至少4位教師。

(三)補助原則：每案最高補助5萬元業務費，憑據核銷。

(四)執行期程：依核定通過日起至111年11月21日止，成果報

告書於111年12月5日前繳交。

四、檢附徵件簡章、申請表。

五、聯絡資訊：國立宜蘭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李孟倢小姐，電

話：03-9317101，Email :mcli@niu.edu.tw。

正本：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校教學發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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